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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字號：北市衛食藥字第104528873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順生製藥股份有限公司製售之「順生安治癬乳膏（衛署藥

製字第25832號、批號：906075）」藥品標示不符一事，

惠請 貴會轉知所屬會員依藥事法相關規定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彰化縣衛生局104年5月14日彰衛稽字第1040015763號

函副本辦理。

二、旨揭藥品係宜蘭縣政府衛生局103年12月15日於轄內「日

榮西藥房」查獲，經查該產品標示之製造廠名稱與原核准

不符，涉違反藥事法之規定。惟透過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

記資料公示查詢系統查詢結果，「順生製藥股份有限公司

」已解散在案，為保障消費者權益及使用安全，惠請貴會

轉知所屬會員下架勿販售，並依藥事法相關規定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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